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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补充披露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与投资人

签订对赌协议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美林数据”)

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程宏亮先生存在与 2017 年股票定向发行投

资人浙江方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方向投资”）签订涉及特殊

投资条款协议(以下简称“对赌协议”)的情形，现将有关情况补充公

告如下：

一、对赌协议的签订情况

2017 年 2 月 28 日，公司、程宏亮、王璐、程宏斌与方向投资签

署了《投资框架协议》；2017 年 5 月 12 日，公司与方向投资签订了

《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合同》。随后，公司实控人程宏亮与方向投资签

订了涉及特殊投资条款的《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框架协议

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一》”），其中所涉及的特殊

投资条款主要内容为《补充协议一》第一条：

甲方（程宏亮）确认承诺：（1）其控制的美林数据 2016、2017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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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的实际税后平均净利润不低于 3000 万元；（2）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美林数据应在 A 股市场完成公开发行并上

市。如果甲方未能按照承诺完成上述承诺事项，则乙方（方向投资）

有权退出美林数据退出方式由甲方收购乙方的股权。甲方在接到乙方

的转让通知后 30天内完成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结算手续。

回购作价：乙方实际增资金额+资金占用成本。资金占用成本：

根据甲方实际占有乙方资金时间，按照年复合收益率 5%计算资金占用

成本。甲方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履行回购股权的义务，则应向乙方承担

延期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责任，按照应付股权转让款的日息千

分之三计算，时间自通知乙方办理届满之日。

2022 年 7 月 10 日，公司实控人程宏亮先生与方向投资就回购事

宜签订《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二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二》”）。在《补充协议二》第一条中约定：双

方同意，修改《补充协议一》中的“资金占用成本”计算方式，修改

为：资金占用成本：自乙方（方向投资）实际投入资金之日起至 2022

年 7月 9 日，按照年复合收益率 5%计算该部分资金占用成本；自 2022

年 7月 10 日起至甲方（程宏亮）向乙方全额支付回购作价款项之日，

按照年复合收益率 10%计算该部分资金占用成本。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

根据上述对赌协议未将公司作为回购条款的当事人和义务主体，

不涉及公司其他股东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，不存在严重影

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或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益的不利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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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投资已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

经仲裁庭调解并作出（2023）杭仲 01 调字第 1886 号调解书（2023）

和杭仲 01 补调字第 1886 号补正调解书，并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，2024 年 4月 15 日，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程

宏亮出具（2024）陕 01 执 911 号执行通知书。2024 年 9 月 3 日，陕

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陕 01 执 911 号之一执行裁定

书，裁定“终结本院（2023）陕 01 执 911 号案件的执行。申请执行

人在申请执行时效内，可在具备执行条件时申请恢复执行。”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程宏亮已履行

部分对赌义务，双方仍在就剩余具体金额进行协商确认。

三、改进措施

公司就上述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的情形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

表歉意。今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将加

强对《公司法》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制度的学习，杜

绝类似错误再次发生，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。

同时，公司将跟进和督促相关股东以后杜绝类似事件发生。

公司在日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和信息披露

工作的管理，提升公司规范化运作的水平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《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》

《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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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4 年 11 月 25 日


